
 

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08-015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买公司总部大楼用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出让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

招标、拍卖规定》和《深圳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规定》及国家、省、市相关规定，

受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的委托，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于 2008 年 3

月 21 日发布公告（深交土告[2008]7 号），采取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市中心区宗地

编号为 B119-0053（总建筑面积为 96,420 平方米，土地总面积 6,427.7 平方米）

土地的使用权。本公司拟参加本次土地使用权的挂牌竞买。 

2、本次对竞买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3、本次对竞买事项于 2008 年 3 月 25 日由控股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以临时提案方式提交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同意本公司竞买市中心区宗地编号为 B119-0053 地块作为总部大楼用地。 

4、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竞买事项将提交 2008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公

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情况 

1、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 

竞买申请人主体资格要求及条件： 

(1)竞买申请人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注册资本人民币 9

亿元以上（含 9亿元），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40 亿元。 

(2)竞买申请人企业总部设在深圳，在深圳经营运作满 5年，2007 年度上缴

本市地方税收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 

(3)竞买申请人已注册成立满 2年的下属企业不少于 3个。 



 

(4)竞买申请人应为能源类企业，企业主营业务符合《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07 年本）》。 

(5)竞买申请人须通过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局竞买资格审查并取得竞买资格

证明，方可参与竞买。 

(6)上述宗地所开发的项目建筑面积自用率必须达到 60%以上，且该部分建

筑面积 10 年内不准对外出售。 

(7)上述宗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 

本公司符合上述竞买申请人主体资格要求及条件。 

2、竞买申请程序 

上述宗地于 2008 年 4 月 10 日开始接受有竞买资格的竞买人的电脑报价，

报价截止时间为 2008 年 4 月 23 日 15 时整。 

上述宗地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整，履约保证金必须在 2008 年 4

月 22 日 16 时 30 分前汇入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指定的银行账户。 

上述宗地竞得人应于成交当天即时签订《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并按合同约定支付成交价款。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出让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招标、

拍卖规定》和《深圳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规定》及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受深

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的委托，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于 2008 年 3 月 21

日发布公告（深交土告[2008]7 号），采取挂牌方式公开出让上述土地的使用权。 

根据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的公告，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如下： 

 
宗地 

编号 

土地 

位置 

土地 

用途 

土地面积

（m
2
）

建筑面积（m
2
）容积率 覆盖率 

使用

年期

B119-0053 
福田区滨河大道

与金田路交汇处

东北角 

商业性办公 6,427.7 96,420 ≤15 ≤70% 50 

 

上述宗地属于政府出让商业用地，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它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也无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它重大争议事项。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上述宗地将按政府有关部门的评估价作为挂牌起始价，根据最近市中心区类

似地块挂牌起始价估算，预计上述宗地挂牌起始价按建筑面积计约为 7,000 元/

平方米，总价约为人民币 6.8 亿元，最终挂牌起始价以 2008 年 4 月 10 日深圳市

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公布的为准。 

 

五、参加竞买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竞买的宗地将用于建设公司的总部大楼，建筑面积的 60%由本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使用。如竞买成功，一方面，可以实现公司的集约化办公，有助于提升

公司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深圳市商业中心区的土地属于稀缺资源，将有助于

提升公司的整体价值。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